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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收购股权事项的核查意见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民族证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作为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隆平高科”或“公司”）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保

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对隆平高科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收购股权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594 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同意，公司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采用非公开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6,009.4674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11.83 元，共计募集资金 307,692.00 万元，

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1,750.00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305,942.00 万元，已由主承销

商于 2016 年 1 月 8 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

明书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

增外部费用 600.51 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305,341.49 万元。上述募

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

报告》（天健验〔2016〕2-3 号）。 

2、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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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前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为 145,771.44 万元；2017

年 1-10 月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7,831.11 万元；2017 年 1-10 月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

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4,859.49 万元；累计募集资金项目投入 153,602.55

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8,840.50 万元。 

截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160,579.45 万元，其中银

行存款 24,579.45 万元，理财产品 136,000.00 万元。 

截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

和超募资金投

向 

是否已变更

项目 

（含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总

额(1)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2)/(1) 

1.农作物种子

产业国际化

体系建设 

否 70,041.49 8.89 1,455.14 2.08% 

2.基于土地流

转、规模化经

营的农业产

销信息系统

升级建设 

否 50,000.00 589.14 3,601.12 7.20% 

3.研发投入 否 75,300.00 7,233.08 38,546.29 51.19% 

4.补充流动资

金 
否 43,400.00  43,400.00 100.00% 

5.偿还银行贷

款 
否 66,600.00  66,600.00 100.00% 

承诺投资项

目小计 
 305,341.49 7,831.11 153,602.55  

合计 － 305,341.49 7,831.11 153,602.55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产业投资回报，公司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实际情况及公司投资进展等因素，拟将原募集资金项目“农作物种子产业国际化

体系建设”、“基于土地流转、规模化经营的农业产销信息系统升级建设”的投

资金额由总计 120,041.49 万元人民币变更为总计 30,729.23 万元人民币，变更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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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金 89,312.26 万元人民币，变更募集资金金额占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的 29.25%。 

（三）变更后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公司拟将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农作物种子产业国际化体系建设”项目的募

集资金投资总额由 70,041.49 万元变更为 18,520.23 万元，变更的募集资金

51,521.26 万元用于收购三瑞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2,199,856 股股份（占股比

例为 49.45%，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名称为三瑞农科股份收购项目）；拟将公司原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于土地流转、规模化经营的农业产销信息系统升级建设”

项目的募集资金投资总额由 50,000.00 万元变更为 12,209.00 万元，变更的募集资

金 37,791.00 万元用于收购河北巡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名称为河北巡天股权收购项目），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后，募集资金

仍用于公司的主营业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变更前计划投

资金额 
变更金额 

占募集资金净

额比例 

变更后计划投

资金额 

1.农作物种子产业国

际化体系建设 
70,041.49 -51,521.26 -16.87% 18,520.23 

2.基于土地流转、规模

化经营的农业产销信

息系统升级建设 

50,000.00 -37,791.00 -12.38% 12,209.00 

3.研发投入 75,300.00   75,300.00 

4.补充流动资金 43,400.00   43,400.00 

5.偿还银行贷款 66,600.00   66,600.00 

6. 三瑞农科股份收购

项目 
0.00 51,521.26 16.87% 51,521.26 

7. 河北巡天股权收购

项目 
0.00 37,791.00 12.38% 37,791.00 

合计 305,341.49   305,341.49 

（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的审议情况 

2017 年 11 月 10 日，公司第七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第七届监事会

第五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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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一）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1、“农作物种子产业国际化体系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投资总额为 70,041.49

万元，截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实际投资额为 1,455.14 万元； 

2、“基于土地流转、规模化经营的农业产销信息系统升级建设”项目的募

集资金投资总额为 50,000 万元，截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实际投资额为 3,601.12

万元。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1、“农作物种子产业国际化体系建设”项目是公司为进行种业全球化布局

而进行的战略性安排，通过在东南亚、美洲及非洲等目标国家建立运营中心和国

际化研发平台，并进行市场推广和营销体系建设，以提升公司国际竞争力。近年

来，公司国际化战略稳步推进，并使用募集资金加强在印度、菲律宾等地的国际

化体系建设。 

目前国际种业行业呈加速整合态势，如中国中化集团公司收购孟山都、陶氏

化学公司与杜邦公司对等合并等。一方面，随着国际种业行业集中度的快速提升，

对公司国际化战略的推进速度提出更高要求，由于自建种子国际化体系的周期较

长、不确定性较大、前期投入产出比较低，收购成熟种业资产的优势明显。另一

方面，国际种业巨头整合过程中，根据政府部门监管要求剥离的部分种业资产，

也为公司提供了优质的并购标的。因此，根据国际种业发展环境的变化，公司拟

采用自建和收购并行的方式实施国际化战略，相应调减了“农作物种子产业国际

化体系建设”项目的投资规模。 

2、“基于土地流转、规模化经营的农业产销信息系统升级建设”项目是公

司为更好的服务于种植大户和农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组织而推出的专业化服务

信息系统，以便更好的提升公司服务水平，促进公司种子的销售。并通过将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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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信息化，将相应的小型种子、农资、农机服务等提供商纳入统一平台，引入

后续的金融服务。 

公司未来将继续在农业产销信息化方面进行持续投入，包括硬件设备和软件

系统上的投资，积极建立统一的信息平台，提升公司服务水平。但是，经过公司

一段时间的探索，由于农业信息化行业整体的发展进度慢于预期，农业供应链金

融的风险和交易成本仍然较高，快速、充分嫁接后续金融服务的探索周期超过预

期。公司经慎重考虑，未来将尝试与大型金融机构、农资或农机公司合作的方式

开展金融服务，减少使用募集资金投入，相应调减了“基于土地流转、规模化经

营的农业产销信息系统升级建设”项目的投资金额。 

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产业投资回报，公司拟部分变更上述两个

项目的募集资金用途。 

（三）新项目投资的必要性分析 

河北巡天、三瑞农科股权（股份）收购项目均是公司“3+X”品类战略落地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项目。 

杂交谷子属于我国种业领域具有创新性的科研成果，能够满足干旱、贫瘠地

区对节水、高效农作物的要求，完全符合人类营养化和健康化的饮食需求，在全

球推广潜力巨大。河北巡天是中国杂交谷子种业龙头，中国种业信用骨干企业，

在杂交谷子的商业化研发和推广领域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完成公司与河北巡天的

整合，将显著增强巡天农业在杂交谷子产业的多层次创新及市场推广能力，有利

于杂交谷子的科研成果快速走向世界。 

杂交食葵在中国北方干旱、盐碱地区被广泛用于规模化种植，是内蒙、新疆、

吉林、甘肃等北方地区重要、稳定的经济作物，长期以来，其终端产品在中国坚

果等消费市场保持稳定存在。三瑞农科是中国杂交食葵领域研发、生产、营销均

全面领先的企业，在同行业中具备很强的竞争能力。公司与三瑞农科合作，将助

推其在杂交食葵及其他经济作物种业领域的拓展，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深耕北方市

场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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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实施河北巡天、三瑞农科股权（股份）收购项目，有利于完善公司的

行业和产品布局，对提升公司在种业领域的总体竞争能力、打造全方位领先的种

子企业具有重要意义。 

三、河北巡天股权收购项目的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 

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10 日与河北巡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

巡天”）股东温君、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叶世峰、李青茂、王彦廷、闫洪锐、

闫怀民、武永芬、郭鹏、陈婷、宋国宏、庞荣、王晓明、奚玉银、高继龙、蒙秀

锋（以下合称“河北巡天原股东”）签署了《河北巡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

让协议》，约定收购河北巡天原股东合计持有的河北巡天 51%股权（以下合称“河

北巡天标的股权”），河北巡天标的股权的转让总价款为 37,791 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 

（1）本次交易标的概况：温君、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叶世峰、李青茂、

王彦廷、闫洪锐、闫怀民、武永芬、郭鹏 、陈婷、宋国宏、庞荣、王晓明、奚

玉银、高继龙、蒙秀锋所合计持有的河北巡天 51%股权。 

（2）收购资产的类别：股权投资。 

（3）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

报告（天健审[2017]2-463 号），河北巡天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7 年 6 月 30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0,018.03 30,283.63 

负债总额 9,702.03 13,090.68 

应收款项总额 2,314.34 2,070.97 

净资产 20,294.13 17,152.88 

项  目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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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8,899.42 17,574.93 

营业利润 3,300.48 4,859.08 

净利润 3,123.06 5,281.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44.46 2,456.59 

（4）根据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拟购买资产所涉及的河北巡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

告》（开元评报字[2017]1-132 号），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河北巡天的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为 74,150.74 万元。在此基础上经双方协商，公司拟以 37,791 万元

收购河北巡天 51%股权。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河北巡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10,408 万元 

（4）住所：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洋河南巡天农业（洋河大桥南行 2 公里

路东） 

（5）成立日期：2012 年 12 月 07 日 

（6）法定代表人：温君 

（7）经营范围：杂交玉米种子加工、包装、批发、零售（有效期至 2018

年 10 月 14 日）；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生物技术推广服务；生产、加工、包装、

批发、零售：玉米、小麦、蔬菜、油菜类、杂粮类、向日葵、微型薯、马铃薯原

原种、原种、种薯（一级、二级）（有效期至 2022 年 04 月 10 日）；批发、零

售：化肥；批发、零售：张杂谷除草剂（稀禾啶，又名拿捕净）（只限于为农业

技术推广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1 温君 4,861.3040 46.71% 

2 张家口市农业科院 1,000.00 9.61% 

3 叶世峰 800.00 7.69% 

4 李青茂 628.00 6.03% 

5 王彦廷 400.00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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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闫洪锐 300.00 2.88% 

7 武永芬 300.00 2.88% 

8 闫怀民 300.00 2.88% 

9 郭鹏 285.6960 2.74% 

10 陈婷 260.00 2.50% 

11 宋国宏 250.00 2.40% 

12 庞荣 169.00 1.62% 

13 王晓明 168.00 1.61% 

14 奚玉银 166.00 1.59% 

15 高继龙 120.00 1.15% 

16 蒙秀锋 400.00 3.84% 

合计 10,408.00 100.00 

（三）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情况 

序号 姓名 证件号码 

1 温君 130721********4233 

2 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 12130700782554947R 

3 叶世峰 130705********0102 

4 李青茂 510102********7912 

5 王彦廷 130529********3414 

6 闫洪锐 132231********2613 

7 闫怀民 652323********0015 

8 武永芬 130529********2620 

9 郭鹏 110102********2377 

10 陈婷 130721********4024 

11 宋国宏 110108********9315 

12 庞荣 132521********001X 

13 王晓明 132521********0018 

14 奚玉银 130721********2616 

15 高继龙 130705********0056 

16 蒙秀锋 450402********063X 

2、上述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

关系。 

（四）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1、标的股权 

河北巡天原股东自愿按协议约定将其合计持有的河北巡天 51%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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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8.08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隆平高科。河北巡天原股东本次转让河北巡天股

权的比例分别为： 

温君转让 22.86%（股权比例保留两位小数，下同）股权（2379.26504 万元

出资额）； 

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转让 5.86%股权（610 万元出资额）； 

叶世峰转让 3.92%股权（408 万元出资额）； 

李青茂转让 3.08%股权（320.28 万元出资额）； 

王彦廷转让 1.96%股权（204 万元出资额）； 

闫洪锐转让 1.47%股权（153 万元出资额）； 

闫怀民转让 1.47%股权（153 万元出资额）； 

武永芬转让 1.47%股权（153 万元出资额）； 

郭鹏转让 1.40%股权（145.70496 万元出资额）； 

陈婷转让 1.27%股权（132.6 万元出资额）； 

宋国宏转让 1.23%股权（127.5 万元出资额）； 

庞荣转让 0.83%股权（86.19 万元出资额）； 

王晓明转让 0.82%股权（85.68 万元出资额）； 

奚玉银转让 0.81%股权（84.66 万元出资额）； 

高继龙转让 0.59%股权（61.2 万元出资额）； 

蒙秀锋转让 1.96%股权（204 万元出资额）。 

2、转让价款 

2.1 本次股权转让的评估基准日为 2017 年 6 月 30 日。 

2.2 参照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开元评报字[2017]1-132 号）《袁隆

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购买资产所涉及的河北巡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经双方协商，确定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款为人民

币 37,791 万元，其中： 

温君的股权转让款为 16939.233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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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的股权转让款为 4342.9093 万元； 

叶世峰的股权转让款为 2904.7656 万元； 

李青茂的股权转让款为 2280.2410 万元； 

王彦廷的股权转让款为 1452.3828 万元； 

闫洪锐的股权转让款为 1089.2871 万元； 

闫怀民的股权转让款为 1089.2871 万元； 

武永芬的股权转让款为 1089.2871 万元； 

郭鹏的股权转让款为 1037.3499 万元； 

陈婷的股权转让款为 944.0488 万元； 

宋国宏的股权转让款为 907.7392 万元； 

庞荣的股权转让款为 613.6317 万元； 

王晓明的股权转让款为 610.0008 万元； 

奚玉银的股权转让款为 602.7389 万元； 

高继龙的股权转让款为 435.7148 万元； 

蒙秀锋的股权转让款为 1452.3828 万元。 

3、价款支付 

3.1 第一笔转让款及支付时间：协议生效后 20 日内，隆平高科向河北巡天原

股东支付本次股权转让款的 51%。 

3.2 第二笔转让款及支付时间：下列条件同时满足后 10 个工作日内，隆平高

科向河北巡天原股东支付本次股权转让款的 19%： 

3.2.1 河北巡天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隆平高科受让

的标的股权登记至隆平高科名下。 

3.2.2 河北巡天原股东向隆平高科提供河北巡天与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签订

的符合隆平高科要求的科研合作协议。 

3.3 第三笔转让款及支付时间：下列条件同时满足后 10 个工作日内，隆平高

科向河北巡天原股东支付本次股权转让款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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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河北巡天原股东向隆平高科提供本次股权转让之完税凭证； 

3.3.2 河北巡天原股东及河北巡天实施完毕协议约定的投后管理事项。 

4、利润承诺 

4.1 根据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7 年 11 月 8 日出具的【开元评报字

[2017]1-132 号】《评估报告》，河北巡天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及 2020

年度的预测考核净利润数额分别为人民币【5,700】万元、【6,555】万元、【7,538】

万元及【8,669】万元。 

4.2河北巡天原股东承诺：河北巡天的 2017年度实现考核净利润不低于 5,700

万元；2018-2020 年考核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15%（即逐年分别不低于 6,555

万元、7,538 万元、8,669 万元）。河北巡天原股东按照 2017-2020 年的考核净利

润总和向隆平高科作出业绩承诺（合称为“承诺利润”）。 

4.3 业绩承诺指河北巡天考核净利润，包括：【“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其他与主营业务直接相关的非经常性损益（资产处置、债务重组、接受

捐赠、风险投资等非正常经营业务产生的收益除外）”*50%】。 

4.4 河北巡天所有未分配利润由本次股权转让后全体股东按持股比例共享。 

4.5 河北巡天原股东承诺，2017 至 2020 年度利润承诺期间，隆平高科应享

有的累计税后净利润，不低于按股权比例计算应享有的承诺考核净利润总和。 

4.6 上述年度净利润、累计税后净利润及考核净利润数额由隆平高科聘请的

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以年报审计认定。 

5、利润补偿 

5.1 河北巡天原股东按照本协议第 4.2 款承诺考核净利润后，如河北巡天实

际考核净利润未达到承诺目标，则河北巡天原股东应向隆平高科以现金方式支付

补偿，现金补偿总金额为：承诺考核净利润未完成部分÷利润承诺期内承诺考核

净利润总和×股权转让总价款（37,791 万元）。补偿金额以河北巡天原股东收到

的股权转让款为限。河北巡天原股东各方具体的补偿金额=河北巡天原股东单方

转让的出资数额÷河北巡天原股东合计转让的出资数额×现金补偿总金额。 



12 

 

5.2 如河北巡天实际考核净利润达到承诺目标，但 2017 至 2020 年度利润承

诺期间，隆平高科按股权比例应享有的累计税后净利润如低于按股权比例应享有

的承诺考核净利润总和，由河北巡天原股东现金补偿给隆平高科，补偿金额为：

按股权比例应享有的承诺考核净利润总和−按股权比例实际享有的累计税后净利

润。 

5.3 经 2020 年年报审计后，如河北巡天实际考核净利润未达到承诺目标，则

隆平高科在审计报告后 60 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河北巡天原股东按上述 5.1 条

款确定的金额进行补偿。河北巡天原股东应在接到隆平高科通知后的 30 日内以

现金补偿此项确定的金额。 

经 2020 年年报审计后，2017 至 2020 年度利润承诺期间，如河北巡天累计

税后净利低于承诺考核净利润总和，则隆平高科在审计报告后 60 日内，以书面

方式通知河北巡天原股东按上述 5.2 条款确定的金额进行补偿。河北巡天原股东

应在接到隆平高科通知后的 30 日内以现金补偿。 

5.4 河北巡天原股东对补偿金额承担连带责任，且河北巡天原股东以所持剩

余股权承担保证责任，在利润承诺期内，以及承诺利润未完成且原股东尚未完全

履行利润补偿的情况下，河北巡天原股东不得将其持有的河北巡天剩余股权转让

或质押给第三方。 

6、超额利润奖励 

6.1 如河北巡天 2017 度至 2020 年度的实际考核净利润总和超过承诺考核净

利润总和 5%以上（不含本数）至 20%，则将超出的考核净利润部分的 20%奖励

给河北巡天原股东及管理团队；如超额 20%（不含本数）至 40%，则将超出的

考核净利润部分的 25%奖励给河北巡天原股东及管理团队；如超额 40%以上（不

含本数），则将超出的考核净利润部分的 40%奖励给河北巡天原股东及管理团队。

具体奖励方案由河北巡天董事会制定。 

6.2 该奖励于 2020 年年报审计后 60 日内执行，奖励金额在河北巡天账上税

前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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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如河北巡天没有按照本协议第 4.1条款完成 2017-2018年的任一当期承诺

目标，则取消本条约定的奖励。 

7、服务期与竞业禁止 

7.1 自本次股权转让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办理完毕之日(“本次股权转让完成

日”)起，温君、叶世峰在河北巡天实体或隆平高科体系内的工作年限应不低于 6

年，其他在河北巡天任职的自然人股东（具体人员名单见本协议附件）在河北巡

天实体或隆平高科体系内的工作年限不低于 4 年 (以下统称“服务期”)。在服

务期内离职的应给予服务单位补偿，补偿金额=（1-违反本款约定的河北巡天原

股东已在河北巡天或隆平高科体系内工作年限/服务期)×任职违约补偿金，每个

人的任职违约补偿金额见协议附件。 

7.2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日起，温君、叶世峰等核心管理层股东（具体人员名

单见本协议附件）应依法与相应任职公司签订竞业禁止协议，约定竞业禁止违约

补偿金额，其中，在河北巡天实体或隆平高科任职期内及离职后（如出现）2 年

内不得在中国境内外从事或帮助他人从事与河北巡天实体形成竞争关系的任何

其他业务经营活动（包括谷子、玉米等种子业务的研发、推广、生产、营销等全

部环节），亦不得在任何与隆平高科、河北巡天实体具有同业竞争关系的企业或

机构内任职或享有经济收益。服务期及竞业禁止期内如从事竞业禁止的相关工

作，则应对原服务单位给予约定竞业禁止违约补偿，每个人的竞业禁止违约补偿

金额见协议附件。  

7.3 下列情况下，温君、叶世峰等核心管理层股东不承担未满服务期离职补

偿或竞业禁止违约补偿，与劳动合同有关的争议按相关规定解决。 

7.3.1 隆平高科单方面终止河北巡天原股东服务期； 

7.3.2 不可抗力情形。 

8、其他约定 

8.1 在河北巡天原股东承诺利润期限届满前，隆平高科聘请的年报审计机构

将对河北巡天各项资产进行专项减值测试，对未足额计提的减值准备将补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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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补提减值损失后如果河北巡天考核净利润没有达到承诺

目标，则河北巡天原股东应按本协议第 5.1 条向隆平高科支付补偿。  

8.2 本协议约定的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的股权转让以政府相关部门审批结果

为准。 

本协议签署后，河北巡天原股东分别与隆平高科办理交割手续。如自本协议

签订之日起 1 个月内，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转让的股权审批未能完成，或审批后

2 个月内仍不能交割，则温君或隆平高科认可的其他股东应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

款，在一个月内将河北巡天 610 万股股权转让给隆平高科。 

8.3 河北巡天原股东成立专门的资金账户，该账户由河北巡天财务部门监管，

隆平高科支付的第三批股权转让款直接转入该账户。截至业绩承诺期结束后的一

年之内，该账户所有款项只能用于购买隆平高科股票、无风险理财产品，支付业

绩承诺补偿，河北巡天经营资金使用和合法合规的河北巡天产业链上下游产业投

资，本协议河北巡天原股东承诺承担事项的支付。 

（五）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股权收购交易的定价以河北巡天截至评估基准日（2017 年 6 月 30 日）

的股东权益评估数值协商确定，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袁隆平农业高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购买资产所涉及的河北巡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开元评报字[2017]1-132 号）对河北巡天于评估基准日的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74,150.74 万元。河北巡天 51%股权的评估值

为 37,816.88 万元。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成本法）两种方法进行

评估，在分析各评估方法所得评估结果的合理性的基础上，最终以收益法的评估

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经各方商议确定，隆平高科以人民币 37,791 万元受让河北巡天股东温君、

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叶世峰、李青茂、王彦廷、闫洪锐、闫怀民、武永芬、郭  

鹏 、陈婷、宋国宏、 庞荣、王晓明、奚玉银、高继龙、蒙秀锋持有的河北巡天 

51%股权。 

（六）项目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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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制订了“3+X”横向扩展的经营品类战略，就是要在多个作物品类建立

自己的核心优势，巩固行业领先地位。公司在杂交水稻、杂交玉米、蔬菜种业领

域具备了较强的核心优势，但在北方一些杂粮作物领域如谷子、马铃薯等作物种

业还是空白，而这些领域在近些年的发展迅速，也产生了像河北巡天这样的优秀

企业。并购河北巡天，能够使公司快速进入北方的谷子、马铃薯作物领域，扩大

公司全国影响力，完善产业布局。 

1、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河北巡天主营的“张杂谷”系列谷种，在行业绝对领先，马铃薯种也已经开

始推广，增长潜力巨大。依托强大技术支撑和优异的产品，河北巡天未来将保持

良好盈利能力，且河北巡天原股东已就河北巡天 2017-2020 年业绩进行了补偿承

诺，因此本次交易将有效提升公司未来业绩。此外，河北巡天的杂交谷种在行业

内优势明显，毛利率明显高于种业行业内的玉米、水稻、小麦种子，以预收款方

式经营，现金流良好，净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水平均较高。  

2、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完善公司的行业布局 

河北巡天是中国种业信用骨干企业，在行业内特别是杂粮作物领域有非常大

的影响力，是谷种行业的绝对龙头。本次交易实施后，公司将进一步扩大公司在

北方种业特别是杂粮领域的影响力，完善公司全国的产业布局。 

3、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公司发挥协同效应 

河北巡天在杂交谷子领域具有明显研发和产品优势，同时在河北市场精耕，

有非常成熟的营销网络。隆平高科在全国市场的营销、渠道优势与河北巡天在杂

粮作物领域的研发、产品优势形成互补，借助公司的运营优势和市场优势有望实

现河北巡天谷子产品在全国的快速推广，而整合河北巡天在河北地区的营销网络

也有助公司丰富客户资源，实现公司产品在河北地区的迅速推广。 

（七）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河北巡天目前从事的谷子、马铃薯、杂粮等作物种子行业发展前景良好，河

北巡天在行业内具有一定的先发优势及核心竞争力，且河北巡天原股东承诺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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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天的 2017 年度实现考核净利润不低于 5,700 万元；2018-2020 年考核净利润复

合增长率不低于 15%（即逐年分别不低于 6,555 万元、7,538 万元、8,669 万元）。

河北巡天原股东按照 2017-2020 年的考核净利润总和向隆平高科作出业绩承诺。 

（八）风险分析 

1、估值风险 

为验证本次资产购买交易价格的公平合理，公司聘请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作为估值机构，以 2017 年 6 月 30 日为估值基准日对交易标的进行估值，从独立

估值机构的角度分析本次收购价格的公允性。估值机构本次分别采用了收益法和

资产基础法（成本法）对截至估值基准日 2017 年 6 月 30 日河北巡天 100%股权

进行评估，并最终选用收益法估值结果作为最终估值结果。根据《资产评估报告》，

在估值基准日 2017 年 6 月 30 日，河北巡天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为 20,294.13 万

元人民币，估值为 74,150.74 万元人民币，估值增值 53,856.61 万元人民币。虽然

估值机构在估值过程中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并履行了勤勉、尽职的义务，但如未

来出现预期之外的重大变化，可能导致资产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的风险。 

2、商誉减值风险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合并河北巡天的报表，初步判断公司合并资产负债

表中将因此而形成较大金额的商誉。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本次收购形成

的商誉不作摊销处理，但需在未来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如果未来由于河

北巡天因行业不景气或者自身因素导致未来经营状况远未达预期，则公司存在商

誉减值的风险，从而对公司当期损益造成不利影响。 

3、经营风险  

河北巡天的主要产品是“张杂谷”种子系列产品，技术优势是其在行业竞争

中获得有利地位的重要保障。但随着谷子科研育种的不断发展革新，生物技术在

育种方面的普及应用，如果河北巡天无法持续在产品上取得突破、保持技术优势，

将存在竞争优势被削弱乃至被超越，从而影响未来盈利能力的风险。 

4、并购整合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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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河北巡天是一家位于我国河北省的杂粮种业企业，与公司在会计制度、

商业惯例、经营理念、企业文化、管理制度等经营管理方面存在差异。本次收购

完成后，河北巡天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需要与其在资源管理、市场拓

展、企业文化等方面进行整合。若公司整合措施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可能导致核

心人员流失、业绩下滑等风险，无法达到预期的协同效应，从而给河北巡天及公

司整体经营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存在一定的并购整合风险。 

四、三瑞农科股份收购项目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 

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10 日与三瑞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瑞

农科”）股东张永平、赵毅萍、王德寿、李曼、丛毅楠、贾亚莉、李联社、徐国

成、师军平、贺宇凡、马良、权建萍、内蒙古宏瑞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内蒙古基瑞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合称“三瑞农科原股东”）签署了《关

于三瑞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协议》及《关于三瑞农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的盈利补偿协议》，约定以 9.87 元/股的转让价格收购三瑞农科原股东合计持

有的三瑞农科 52,199,856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49.45%，以下合称“三瑞农科标

的股份”），三瑞农科标的股份的转让总价款为 51,521.26 万元。 

公司目前持有三瑞农科 1,000,000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0.95%），本次收购完

成后，公司将持有三瑞农科 53,199,856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50.39%）。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 

（1）本次交易标的概况：张永平、赵毅萍、王德寿、李曼、丛毅楠、贾亚

莉、李联社、徐国成、师军平、贺宇凡、马良、权建萍、内蒙古基瑞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内蒙古宏瑞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所合计持有的 52,199,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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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49.45%） 

（2）收购资产的类别：股权投资。 

（3）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

报告（天健审[2017]2-457 号），三瑞农科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7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7,388.78 34,432.19 

负债总额 1,082.27 6,122.17 

应收款项总额 1,652.96 2,044.44 

净资产 36,306.51 28,310.03 

项目 2017 年 1-7 月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11,709.44 25,813.89 

营业利润 7,617.88 13,413.47 

净利润 6,425.25 12,279.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73.30 12,486.07 

（4）根据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拟购买资产所涉及的三瑞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

告》（开元评报字[2017]1-131 号），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三瑞农科的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为 104,198.12 万元。在此基础上经双方协商，公司拟以 51,521.26 万

元收购三瑞农科 52,199,856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49.45%）。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三瑞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3）注册资本：10,557 万元 

（4）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工业园区 

（5）成立日期：2010 年 6 月 28 日 

（6）法定代表人：张永平 

（7）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及亲本种子、常规种

原种及种子批发、零售，向日葵种子生产、销售，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烘炒类）

生产、销售，自理商品的进出口业务。 一般经营项目：农副产品购销，农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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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开发，技术推广服务，种植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8）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 全部股份（股） 持股比例 

1 张永平 20,844,900  19.75% 

2 赵毅萍 20,391,750  19.32% 

3 王德寿 14,047,650  13.31% 

4 李曼 11,781,900  11.16% 

5 贾亚莉 5,437,800  5.15% 

6 李联社 5,437,800  5.15% 

7 徐国成 5,437,800  5.15% 

8 丛毅楠 5,890,950  5.58% 

9 基瑞投资 3,920,000  3.71% 

10 宏瑞投资 6,020,000  5.70% 

11 师军平 1,359,450  1.29% 

12 贺宇凡 480,000  0.45% 

13 马良 200,000  0.19% 

14 权建萍 51,000  0.05% 

15 隆平高科 1,000,000  0.95% 

16 其他流通股 3,269,000  3.10% 

合计 105,570,000  100.00% 

（三）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情况 

编号 股东姓名/名称 转让股份数量（股） 转让股份比例 

1 张永平 9,119,643 8.64% 

2 赵毅萍 8,921,390 8.45% 

3 王德寿 6,145,846 5.82% 

4 李曼 7,854,600 7.44% 

5 丛毅楠 2,379,037 2.25% 

6 贾亚莉 2,379,037 2.25% 

7 李联社 2,379,037 2.25% 

8 徐国成 3,927,300 3.72% 

9 师军平 2,643,333 2.50% 

10 贺宇凡 4,813,333 4.56% 

11 马良 906,300 0.86% 

12 权建萍 480,000 0.45% 

13 
内蒙古宏瑞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200,000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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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内蒙古基瑞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51,000 0.05% 

合计 52,199,856 49.45% 

2、上述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四）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1、股份转让 

因三瑞农科为股转系统挂牌企业，隆平高科、三瑞农科原股东同意按照股转

系统认可的交易方式完成标的股份的交割过户及转让价款支付。截至本协议签署

日，三瑞农科原股东持有的部分标的股份尚处于限售状态，据此隆平高科、三瑞

农科原股东双方同意，三瑞农科原股东转让全部标的股份分两次进行，具体安排

如下： 

1.1 第一次股份转让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以下三瑞农科原股东各方（以下简称“第一次转股

方”）将标的股份中合计 38,775,290 股股份转让给隆平高科并完成第一次股份转

让交割，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第一次转股方 
转让股份数

（股） 
转股比例 转让对价（元） 

1 张永平 5,211,225 4.94% 51,434,790.75  

2 赵毅萍 5,097,937 4.83% 50,316,638.19  

3 王德寿 3,511,912 3.33% 34,662,571.44  

4 李曼 7,854,600 7.44% 77,524,902.00  

5 丛毅楠 3,927,300 3.72% 38,762,451.00  

6 贾亚莉 1,359,450 1.29% 13,417,771.50  

7 李联社 1,359,450 1.29% 13,417,771.50  

8 徐国成 1,359,450 1.29% 13,417,771.50  

9 师军平 906,300 0.86% 8,945,181.00  

10 贺宇凡 480,000 0.45% 4,737,600.00  

11 马良 200,000 0.19% 1,974,000.00  

12 权建萍 51,000 0.05% 503,370.00  

13 
内蒙古宏瑞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4,813,333 4.56% 47,507,596.71  

14 
内蒙古基瑞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2,643,333 2.50% 26,089,696.71  



21 

 

序号 第一次转股方 
转让股份数

（股） 
转股比例 转让对价（元） 

合计 38,775,290 36.73% 382,712,112.30 

第一次股份转让交割过户完成后，隆平高科将持有三瑞农科共计 39,775,290 

股股份，占三瑞农科股份总数的 37.68%。 

1.2 第二次股份转让 

2018 年 2 月 28 日前，以下三瑞农科原股东各方（以下简称“第二次转股方”）

将标的股份中合计 13,424,566 股股份转让给隆平高科并完成第二次股份转让交

割，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第二次转股方 转让股份数（股） 转股比例 转让对价（元） 

1 张永平 3,908,418 3.70% 38,576,085.66 

2 赵毅萍 3,823,453 3.62% 37,737,481.11 

3 王德寿 2,633,934 2.49% 25,996,928.58 

4 贾亚莉 1,019,587 0.97% 10,063,323.69 

5 李联社 1,019,587 0.97% 10,063,323.69 

6 徐国成 1,019,587 0.97% 10,063,323.69 

合计 13,424,566 12.72% 132,500,466.42 

第二次股份转让交割完成后，隆平高科将合计持有三瑞农科共计 53,199,856 

股股份，占三瑞农科股份总数的 50.39%。 

2、交割先决条件以及交割 

2.1  第一次股份转让交割先决条件及第一次交割 

2.1.1 第一次股份转让各方交割先决条件如下： 

（1）隆平高科交割先决条件：本协议及相关交易安排经隆平高科董事会审

议通过。 

（2）三瑞农科原股东交割先决条件：第一次转股方合计拟转让的 38,775,290

股标的股份为无限售条件可转让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负担或瑕疵。 

（3）双方交割先决条件：三瑞农科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股转系统指

定信息披露平台公告本协议及相关安排等文件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股转系统未

对本次交易提出异议。 

2.1.2 第一次股份转让交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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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满足上述交割先决条件后且最晚不迟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之前，第

一次转股方将所持合计 38,775,290 股标的股份在股转系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

过户给隆平高科。 

（2）若届时因股转系统交易规则限制或非因隆平高科、三瑞农科原股东双

方故意或过错导致无法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第一次股份转让交割，隆平

高科、三瑞农科原股东双方须根据交易规则尽快完成第一次股份转让交割过户。 

2.2 第二次股份转让交割先决条件及第二次交割 

2.2.1 第二次股份转让三瑞农科原股东交割先决条件： 

第二次转股方拟转让的 13,424,566 股标的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可转让股份，

不存在任何权利负担或瑕疵。 

2.2.2 第二次股份转让交割： 

（1）在满足上述三瑞农科原股东交割先决条件后且最晚不迟于 2018 年 2

月 28 日前，第二次转股方将所持合计 13,424,566 股标的股份在股转系统通过协

议转让的方式过户给隆平高科。 

（2）若届时因股转系统交易规则限制或非因隆平高科、三瑞农科原股东双

方故意或过错导致无法于 2018 年 2 月 28 日前完成第二次股份转让交割，隆平高

科、三瑞农科原股东双方须根据交易规则尽快完成第二次股份转让交割过户。 

3、股份交易方式 

本协议约定的历次股份转让，由隆平高科、三瑞农科原股东根据本协议约定

通过股转系统采取互报成交确认委托方式或股转系统认可的其他非交易过户方

式进行交易。互报成交确认委托应包括：证券账户号码、证券代码、买卖方向、

委托数量、委托价格、成交约定号，并应注明对手方交易单元代码和对手方证券

账户号码。成交约定号由买卖双方在交易时另行约定。 

4、避免同业竞争 

4.1 自本协议第二次股份转让交割完成后，三瑞农科成为隆平高科控股子公

司。三瑞农科原股东之张永平、赵毅萍、王德寿、李曼、丛毅楠、贾亚莉、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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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徐国成 8 人作为三瑞农科的原实际控制人分别向隆平高科作出声明和承诺如

下： 

4.1.1 截至目前，本人及本人控制、共同控制及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不存在

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地从事或发展任何与隆平高科或三瑞农科直接或间接竞

争的业务和项目。（注：1、三瑞农科持有内蒙古三瑞食品有限公司 25%股权；2、

因历史原因仍在存续但已不再经营的情形除外） 

4.1.2 本人及本人控制、共同控制及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在标的股份转让完

成之日起 8 年内不会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地从事或发展任何与隆平高科或三

瑞农科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和项目。 

4.1.3 若本人违反上述承诺的，将立即停止与三瑞农科竞争之业务，并采取

必要措施予以纠正补救；同时愿意承担因未履行承诺而给公司造成的直接、间接

的经济损失、索赔责任及额外的费用支出。 

4.2 标的股份转让完成之日起，三瑞农科核心人员张永平应与三瑞农科签署

期限不低于 6 年的《劳动/劳务合同》，三瑞农科核心人员李联社、徐国成应与三

瑞农科签署期限不低于 4 年的《劳动/劳务合同》；同时，三瑞农科以上核心人员

应与三瑞农科签署竞业禁止协议，自三瑞农科离职之日起 2 年内不从事与三瑞农

科存在竞争关系的业务。 

（五）本次交易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主要内容 

1、盈利预测及业绩承诺 

1.1 业绩承诺方初步预测三瑞农科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三个会计年度

（以下简称“业绩承诺期”）可实现的“考核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 7,000 万元、

8,050 万元和 9,257.5 万元。 

在业绩承诺期内，三瑞农科实施的以控股或控制为目的的并购项目（以下简

称“并购项目”）以及资产收购项目，被并购主体以及资产收购项目产生的净利

润计入上述三瑞农科“考核净利润”。  

1.2 考虑到种子行业的波动性，本协议业绩承诺方将对三瑞农科 201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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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的累计考核净利润总额 24,307.5 万元作出承诺（以下简称“三年累计业绩承

诺”）。若《股份转让协议》所述股份转让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未能实施完毕，

则业绩承诺期应作相应调整，届时依据相关规定，由隆平高科、业绩承诺方双方

另行协商一致后签署补充协议。 

1.3 业绩承诺指三瑞农科考核净利润，包括：“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其他与主营业务直接相关的非经常性损益（资产处置、债务重组、接受捐赠、

风险投资等非正常经营业务产生的收益除外）”×50%。除上述以外，鉴于三瑞

农科对内蒙古五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收益（以下简称“投资收益”）

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各方同意将三瑞农科上述投资收益全部计入三瑞农科考核

净利润。 

1.4 三年累计考核净利润总额=2018 年考核净利润+2019 年考核净利润+2020

年考核净利润。 

2、业绩补偿 

业绩承诺期满，如三瑞农科经隆平高科与三瑞农科共同认可的具有证券从业

资格的审计机构审计的累计考核净利润总额未能达到三年累计业绩承诺数额，则

业绩承诺方应当在三瑞农科2020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以现金

对隆平高科进行补偿。具体补偿方法如下： 

2.1 现金补偿的金额=本次交易值×（1－三年累计实现的考核净利润÷承诺

考核净利润总额）。其中，本次交易值为 51,521.26 万元；承诺利润总额为 24,307.5

万元。 

2.2 各业绩承诺方具体的补偿金额=该业绩承诺方转让的股份数÷业绩承诺

方合计转让的股份数×现金补偿的金额。其中，业绩承诺方转让的股份及各方合

计转让的股份数如下： 

编号 业绩承诺方姓名/名称 转让股份数量（股） 

1 张永平 9,119,643 

2 赵毅萍 8,921,390 

3 王德寿 6,145,846 

4 李  曼 7,85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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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丛毅楠 3,927,300 

6 贾亚莉 2,379,037 

7 李联社 2,379,037 

8 徐国成 2,379,037 

9 师军平 906,300 

10 内蒙古宏瑞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4,813,333 

11 内蒙古基瑞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643,333 

合计 51,468,856 

2.3 各业绩承诺方之间就上述补偿义务向隆平高科承担连带责任。 

2.4 业绩承诺方各方承诺自《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标的股份交割完成之日

起至业绩承诺期满之日，未经隆平高科书面同意，业绩承诺方不得将其持有的三

瑞农科股份向除隆平高科外其他方转让、质押或者设置任何权利负担。 

3、超额利润及奖励 

3.1 双方同意，如承诺期满后，根据隆平高科与三瑞农科共同认可的具有证

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三瑞农科三年累计实现的考核净利

润总额超过承诺考核净利润总额 5%的，隆平高科应于 2020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

日起 30 日内以现金方式向三瑞农科的管理团队一次性支付全部超额业绩奖励，

上述超额业绩奖励的支付及分配方式由三瑞农科管理运营团队代表人张永平负

责。 

3.2 奖励计算方法为 

（1）三瑞农科 2020 年财务年度结束后，根据隆平高科与三瑞农科共同认可

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三瑞农科三年累计实现的

考核净利润总额超过承诺考核净利润总额的 5%-20%（含 20%），则奖励数额=

（三年实际实现考核净利润总额－承诺考核净利润总额）×20%。 

（2）三瑞农科 2020 年财务年度结束后，根据隆平高科与三瑞农科共同认可

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三瑞农科三年累计实现的

考核净利润总额超过承诺考核净利润总额的 20%以上，则该奖励基金由下述“奖

励项目 1+奖励项目 2+奖励项目 3”合计构成： 

奖励项目 净利润超出部分 计提比例 

1 超过承诺考核净利润总额 5%（含）-20%部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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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超过承诺考核净利润 20%（含）-40%部分 25% 

3 超过承诺考核净利润 40%（含）部分 40% 

（3）在任何情况下，奖励的总额不得超过本次交易值的 20%，即 10,304.25

万元。 

（六）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股权转让价值以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为确定依据。根据开元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出具的开元评报字[2017]1-131 号《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购

买资产所涉及的三瑞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以 2017 年 7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三瑞农科 100%股份评估价值为 104,198.12

万元。根据上述评估值并经双方协商确定，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为 9.87 元/股，

三瑞农科 52,199,856 股股份转让价款合计 51,521.26 万元。 

（七）项目可行性分析 

1、拥有深受市场欢迎的食葵优势品种 

三瑞农科为向日葵种子行业中龙头企业，所选育的向日葵品种具有“丰产性

高、抗逆性强、适应性广、商品性好”等特点，种植后产出的向日葵商品具有“粒

大、皮薄、仁大、仁香”等特点。三瑞农科主要产品 SH363 和 SH361 的亩产量

高达 200-300Kg/亩，RH318 和 SH338 的亩产量高达 200-280Kg/亩，跟同行业公

司的竞争产品相比，SH363 和 SH361 等品种杂交种子的市场销售价格在相对较

高的情况下，销量依然能保持市场领先。三瑞农科生产的向日葵种子主要推广范

围包括内蒙古、新疆、黑龙江、吉林、甘肃及山西等地，在以上地区的市场占有

率大都处于市场领先地位。 

2、“育繁推一体化”的全产业链优势 

目前，国内拥有“育繁推一体化”实力的向日葵种子企业很少，绝大多数公

司没有品种权，只是“代繁”或者“经销”公司。三瑞农科通过近几年的蓬勃发

展，已成长为一个集研发、育种、制种、加工、销售、服务及深加工为一体的“育

繁推一体化”现代种业公司。三瑞农科的繁育、加工与销售业务形成了显著的整

体效应和协同效应。良好的繁育、加工技术和管理体系保证了三瑞农科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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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致性和稳定性，有助于提升农户对三瑞农业品牌的认知度；健全、深入市场

的销售网络使三瑞农科具有强大的分销能力和市场引导能力，有助于贯彻实现服

务营销理念。 

3、研发优势 

三瑞农科在向日葵种子行业具有雄厚的科研实力，下设向日葵技术研究院。

拥有向日葵技术研究院研发基地、内蒙古五原葵博园基地、北京分子实验室、甘

肃育种基地、海南育种基地、海南测试基地。自主研发的食葵杂交种 SH363、

SH361、SH338 等已成为中国向日葵种界最畅销的品种。目前，三瑞农科在分子

辅助育种、分子纯度鉴定、品种抗性研究、病虫草害防治等领域取得了一些显著

成效。在不断自主创新的同时，三瑞农科还积极搭建“内引外联”的技术支持体

系，与中国农科院、内蒙古农科院、内蒙古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美国

北达科他州立大学（NDSU）、美国农业部北方作物科学研究所和西班牙高等科

研理事会（CSIC）可持续农业研究所等国内外科研院所、高校建立了长期的交

流与合作机制。与美国 CHS、道格瑞等种子公司以及智利、阿根廷等国家的种

子公司有着紧密的沟通协作。与瑞士先正达、荷兰盈可泰等也开展了种药剂和种

衣剂的试验合作。在广泛的技术交流与合作的大背景下，三瑞农科与业界同仁的

合作领域变得异常丰富，也为每一个使用三瑞农科向日葵品种的农户带来了显著

的经济效益。 

目前三瑞农科已构建出了我国向日葵主产区向日葵列当生理小种等级分布

图，利用 SSR 分子标记对向日葵列当抗性基因转育进行分子辅助选择，获得向

日葵列当抗性基因转育骨干自交系，成功培育出抗列当向日葵新品种 3 个

（363RD、1648E、1608E），在向日葵杂交种纯度快速鉴定研究方面，对现有自

主研发的新品种 SH363、SH361 及 SH338 利用 SSR 基因分型技术建立一套食用

向日葵杂交种指纹检测体系，现已申请专利。 

正在研发的项目主要有：  

（1）向日葵新品种的选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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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向日葵抗列当种质资源创新的研究； 

（3）向日葵抗除草剂种质资源创新的研究； 

（4）向日葵抗菌核病种质资源创新的研究； 

（5）向日葵杂交种纯度快速鉴定研究； 

（6）向日葵籽粒锈斑研究； 

（7）转雄性不育细胞质。 

4、品牌优势 

在“服务农民、成就自我”的企业文化指引下，三瑞农科一直秉承着“诚信、

创新、共赢”的精神，坚持通过“一流品种塑就一流品牌”的发展理念。通过多

年的发展，“三瑞”已经在向日葵种子行业内形成了明显的品牌优势。近年来，

无论在促进农民丰产增收，还是在推动当地就业、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等方面，公

司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公司也获得了多级政府和行业协会等授予的各项荣誉和

奖项，在行业内形成了较高的市场知名度和良好的品牌形象，并得到了业界同仁

和广大农户朋友的信赖和支持。 

5、生产加工优势 

三瑞农科通过多年的经营，已经建立了一套成熟的标准化、规范化生产加工

流程，实行全方位质量管理，全过程质量追溯，严格按照质量管理体系的相关要

求和标准操作，能够切实保障品种质量，为农户提供一流品质的种子。在生产加

工人员数量、技术水平以及生产加工规模方面，也都处于行业前列。 

6、专业的营销服务优势 

三瑞农科在中国所有向日葵种植区域都建有完善的营销及服务网络，三瑞农

科还积极搭建网上咨询和信息查询平台，为农民朋友提供专业化技术指导和跟踪

式咨询服务。三瑞农科拥有国内向日葵种子行业最优秀的农民科技培训服务团

队，营销经验丰富，积极致力于通过技术服务增加农民收入，为中国向日葵产业

的快速发展提供更有力的保障。 

综上，在当前种业市场需求量巨大、竞争激烈和行业分布趋于集中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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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平高科作为现代种业高新技术企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适时扩大规模，不断

开拓市场，保持经营业绩的稳定可持续增长。根据“3+X”横向扩展的经营品类

战略目标，隆平高科横向发展的方式并购具有一定竞争优势的其他种子企业，将

会推动隆平高科在种业领域获得快速发展。 

（八）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隆平高科收购三瑞农科后，三瑞农科将继续增强杂食葵种子业务，通过资源

的整合、有效的管理、制度的建设等措施加强三瑞农科的核心竞争力。且三瑞农

科业绩承诺方初步预测三瑞农科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三个会计年度可实现

的“考核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 7,000 万元、8,050 万元和 9,257.5 万元。三瑞农

科业绩承诺方将对三瑞农科 2018-2020 年度的累计考核净利润总额 24,307.5 万元

作出承诺。 

（九）风险分析 

1、市场竞争风险 

现阶段，中国向日葵种业产业集中度、种子市场监管能力仍然较低，品种多

乱杂、企业多小散、种子仿冒等问题仍然突出，向日葵种业面临的竞争非常激烈。

但是绝大多数公司没有品种权，拥有“育繁推一体化”实力的公司更少。三瑞农

科作为“育繁推一体化”的现代种业科技企业，处于行业领先地位。但葵种市场

竞争激烈，如果三瑞农科在技术创新、品种研发、销售网络构建、营销策略等方

面不能适应市场变化，三瑞农科面临的市场竞争风险将会加大，可能对三瑞农科

未来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2、自然灾害风险 

农业生产受旱、涝、冰雹、霜冻、森林火灾、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大，

农作物在生长期间还可能会遇到异常高温、冻害、干旱、病虫害等自然灾害。农

作物受自然灾害的影响，从而影响农民的种植结构、种植意向及种子需求量，这

些可能对种子行业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3、团队风险 

三瑞农科依托自主研发。然而三瑞农科发展不仅需要科研和品种的支撑，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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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出众的管理人才和营销人才。而人才的选拔和培养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三

瑞农科不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工作，将直接影响三瑞农科的发展。 

4、管理风险  

虽然三瑞农科和隆平高科都是种业企业，一个食葵种子为主营业务，一个以

杂交水稻种子为主营业务。两家公司的运行机制与企业文化存在一定的差异，这

种差异的存在使得公司的管理需要一定的磨合期，会给三瑞农科带来一定的管理

风险。  

5、商誉减值风险  

本次交易的企业并购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三瑞农科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的差额将被确认为商誉。上市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

于购买日后的每个年度财务报告日，对因收购三瑞农科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

试。如果三瑞农科种业未来盈利能力明显下降，不排除采取现金流折现法进行减

值测试时出现商誉减值损失、从而影响隆平高科净利润的可能性。 

五、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7 年 11 月 10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袁

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并同意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是着眼于公司整

体发展布局而做出的谨慎决定，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仍为公司主营业务，

且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变更方案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和产业投资回报，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原

则，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

因此，同意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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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和产业投资回报，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需要，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内容

及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规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同意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隆平高科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收购股权事项，公司履行了必要的决策

程序及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监事会、独立董事均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符合相

关规定的要求，尚需获得股东大会批准。保荐机构对本次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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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袁

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收购股权事项的核查意见》

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陈 雯                  杨武斌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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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袁

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收购股权事项的核查意见》

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唐亮                  梁 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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